福州英华职业学院第三方禁烟管理办法

总则

为了控制吸烟危害，保障师生员工健康，保护环境，减少消防隐患，根据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和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本办法规定的禁烟行为适应于所有第三方人员。（包含基建、物业、食堂、超市、商业街店面、共享热水、消防维保、电梯维保及临时外来人员等）。
禁烟工作组织
学院设置第三方控烟工作领导小组，分管后勤处、安全处院长任组长，后勤处、安全处处长任副组长，后勤处综合科、后勤处校园管理科、后勤处膳食科、安全处综合科、安全处治安科人员为组员。

第三方控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第三方禁烟工作，负责禁烟日常监督与管理。
禁烟要求
除学院设置吸烟区以外其他区域不得吸烟。
禁止一切校园售卖烟草行为，严禁超市等商业场所销售烟草制品或销售烟具，严禁一切形式自动售卖烟草制品行为。
全面禁止校园所有烟草广告、促销和赞助。各类媒体（含自媒体等新媒体形式）不得出现烟草的品牌标识等相关内容，不得发布变相烟草广告。
禁烟措施
1、所有第三方入驻学院签订相关禁烟协议。2、入校即开展禁烟知识培训及禁烟教育
第二条 第三方控烟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对第三方禁烟工作进行检查，工作组组员不定期对第三方禁烟工作进行巡查，将检查结果形成报告进行汇报。

第三条 每年5月31日世界无烟日组织相关禁烟宣传活动、培训第三方人员学习相关知识

第四条 违反本规定的第三方人员，视情节严重情况，情节较轻，认错态度良好的工作小组对其进行批评教育，情节严重或认错态度不好的，第三方控烟领导小组有权开具罚款通知单，对该人员所在公司处以100元/次罚款，连续3次违反规定，对该人员所在公司处以1000元罚款。屡教不改人员列入黑名单，不继续聘用此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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